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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 華 基 督 教 浸 信 會 第 七 十 屆 聯 會 
2024年第三次執行委員會議 記錄 

 

會議日期：2024年3月21日 (週四) 下午12:30 

會議地點：聯會辦公室  

會議主席：黃烱榕牧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記錄：江旻芬主任 

出席人員：黃烱榕牧師、姚建森牧師、黃榮基牧師、林文欽牧師、錢麗蓉牧師、 

盧哲盛牧師(線上)、阮寶珠牧師、黃祈翰牧師、潘俊達牧師、楊錫輝弟兄、 

王大偉牧師、蔡志堅牧師、李怡瑩師母 

列席人員：楊德仁牧師、江旻芬主任、童慶鈞主任、高媺翔主任 

 

 

一、提案：總幹事 

案由：婦女部己併入聯會組織內 18 年，在運作上需併入聯會運作，如何併入及推動事

工方向案。 

    說明：為了使聯會各部會事工發揮最大的果效，並達到資源整合、相互聯結的功能，將 

評估各部門現行事工方式，適當調整以平衡各部事工，彰顯基督身體同心合一的 

榮美。 

    辦法：請討論。 

    決議：1.不得以婦女聯會方式運作 

2.結束部門專用奉獻帳號(郵政劃撥 帳號：18797281) 

3.婦女部最高決策為部長(李怡瑩師母) 

4.主席黃烱榕牧師及總幹事楊德仁牧師陪同部長向部員溝通、協調及說明(重新

思考婦女部未來事工定位) 

 

 

二、提案：總幹事 

案由：2024 年 5 月 6-8 浸會高峰會案。 

  說明：１、聯會、美南差會、神學院、校友會(四股繩)，擬訂於 2024 年 5 月 6-8 日三

天二夜在渴望會館舉行「浸會高峰會」，邀請聯會執行委員、各部部員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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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同工會主席、浸信會會員教會牧師傳道參加。 

      2、報名費用-每位牧者 3,000 元，以 180 人編列預算，不足款項由會務經費負

擔（2024 己編列預算 60 萬）。 

           3、預算 

 
   辦法：請接納。 

    決議：通過。 

1.調整費用，每月與會者報名費為 4,000 元整。 

2.經執委會同意(各部長)，各部 10%(排除專款專用)轉聯會行政會務經費(共轉帳

692,632)急用，內部轉帳金額如下分配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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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案：總幹事 

案由：增加「會議費-國度連接」預算案。 

說明：１、增進台灣浸聯會與海外國家浸聯會及國度福音事工連結與推動。 

      2、總幹事及師母 2024 年 11 月 7 日-12 日前往馬來西亞，參加馬來西亞浸信會

神學院慶典、探訪寶石浸信會及新港浸信會，金額共新台幣 67,000元 

      3、總幹事及師母前往亞太浸聯會及教會連結，探訪釜山浸信會及韓國浸信會聯

會金額新台幣 63,000元。日程尚未確定，暫定在 12 月。 

4、總幹事及師母拜訪日本東京浸信會新橋教會，金額新台幣 73,000 元。日程

尚未確定，暫定在 12月。 

      5、總幹事及師母前往中國，拜訪兩會等行程，金額共新台幣 67,000 元，日程

尚未確定，大陸部另議。 

      6、總幹事及師母 2024 年 10 月 7 日-11 日前往法國，參與美南差會舉辦歐、亞

宣教會議在法國舉行，金額共新台幣 125,000 元 

      合計：395,000 

辦法：請接納。 

決議：通過。出國前，如會務經費為負數，處理原則-先暫緩海外國度連接行程。 

 

四、提案：財管部 



第 4 頁 

案由：恩光西屯浸信會修繕教會申請建堂互助金新台幣 2,000,000 元案。 

說明：１、恩光西屯浸信會位於台中市西屯區慶和街 91 號，現有會堂老舊，建築物因

老舊出現損壞，需修繕。 

       ２、總經費 3,001,000 元（音響工程 369,000+安得室內裝修一 1,382,000+盈

眾廣告 200,000+安得室內裝修二 1,050,000），不足經費向浸聯會申請貸

款 200 萬及向弟兄姐妹募款 500,000。 

           3、建堂互助金規則-第三條範圍第２款申請單位完成法人登記並登載財產清冊

之不動產因第 1 款之重大修繕或改建新堂，得依本規則，申請建堂互助金。 

           4、建堂互助金規則-第五條借用額度與限制第 5 款申請重大修繕金額，不得超

過新台幣貳佰萬元；且該金額以不超過修繕 總價款百分之七十為限。 

辦法：請討論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五、提案：財管部 

案由：規劃辦理聯會各項經費之籌募與管理費用預算調整案。 

說明：聯會近期發佈繳納會費之函文中提到”編列固定預算（建議 2%-5%），作爲對

聯會奉獻額度。此舉應召開會議議決，送執委會討論同意後，送會員大會通過。

聯會辦公室不宜自行規定調整。 

決議：1.繳納會費之函文中所提及為「鼓勵」及「建議」性質。 

2.日後寄發繳納會費函文，請辦公室同工特別注意，先行統計己奉獻之會員教

會，如己奉獻，函文需要做文字調整(有所區別)。 

 
 


